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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飲食衛教類（飲-05）

痛 風 （低 普 林） 飲 食

一、定義    

    所謂痛風，是由於體內尿酸生成過多，或尿酸排泄受阻，以致有過多的尿酸鹽沈積於血液及組織中（以關節為主）而引起腫痛的病症。

尿酸主要由普林分解而來，普林的來源又可分為兩部分，一是來自食物，一是自體內的自行合成（蛋白質攝取量過多時，則合成增加），故採用低普林飲食以減少食物中普林的含量。

二、食物分類

食物按其普林含量可分為三組：

(一)高普林組(食物每100公克含150-180毫克普林)

 1)內臟類：如心、肝、腰子、腦等。

 2)海產類：部分魚類，如小魚干、沙丁魚、魚類(青魚、片口魚等)、牡蠣(即蛤仔)。

 3)其他：如肉汁、肉湯、香腸；含酵母類：如養樂多、優酪乳、健素糖等。

(二)中普林組(食物每100公克含50-150毫克普林)

 1)肉類：豬、牛、羊之瘦肉；家禽類、魚類、海產類、魚卵。

 2)豆類：如綠豆、蠶豆、紅豆等。

 3)豆莢類：豌豆、四季豆等。

 4)菌菇類：香菇、蘑菇、草菇等。

 5)蔬菜類：蘆筍、花菜、菠菜、黃豆芽等。

 6)豆製品：豆漿、豆花、豆腐、味噌等。

(三)低普林組(食物每100公克含0-50毫克普林)

   1)蔬菜、水果類。

   2)牛奶、蛋類及其製品，如乳酪、冰淇淋等。

 3)主食類：米飯、麵條類、通心粉、麵線等。

 4)油脂類、核果類。

 5)甜食：糖、蜂蜜、甜點類。飲料：果汁、汽水、可樂等。

 6)其他：果凍、太白粉、藕粉等。

三、選擇食物的原則

(一)高普林組食物：不可食用。

(二)中普林組食物：若在急性期的患者不可食用；慢性期或間歇期的患者可酌量食用。

(三)低普林組食物：患者可任意選用，蛋白質來源以雞蛋、牛奶為佳。

(四)每天要多喝水：至少3000c.c以上，以助尿酸的排泄；茶、咖啡可適量飲用；任何酒類絕對禁止食用，以免加重病情。

(五)維持理想體重：患者應維持理想體重，體重過重者應慢慢減重，每星期以減輕0.5公斤為宜，以免體內組織分解產生大量普林引起急性痛風發作。

(六)食慾不振以致熱量攝取不足時：必須給予患者大量高糖一體，如蜂蜜、果汁等，以防止體內脂肪快速代謝，抑制到尿酸的排泄，而引起急性痛風的發作。

(七)烹調時：油及調味料適量即可，不可太多；食用脂肪太多的飲食會加重病情(因為多量脂肪會抑制尿酸鹽排出)。

四、資料來源：護理部衛教單

(諮詢與健檢預約專線：(08)8329966轉分機3088、3060
(健檢中心服務時間：星期一～五  08：30～17：00  

(地    址：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(D棟三樓)
(門診預約專線：(08)8337771、8332119
(網    址：www.tsmh.com.tw
(安泰醫院健檢中心，關心您的健康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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